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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第十一款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十一、提供政府機關依法配合

管理機關執行業務使

用。 

 一、 本款新增。 

二、 據財政部關稅總局

反映，該總局及所

屬執行貨物通關所

需辦公處所，係以

租用方式使用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及各

港務局經管國有房

地，惟該業務既係

依民用航空法第四

十六條及商港法第

二十六條規定，配

合執行公務所必

需，且為航站及港

區必要之服務設

施，編列預算辦理

承租顯不合理。考

量此種政府機關依

法配合管理機關執

行業務所需空間符

合本原則訂定之精

神，且為公用財產

管理機關有所依

據，以解決問題，

爰增列規定。  


